
修正「臺北市興辦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減免地價稅

及房屋稅自治條例」草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我國為有效落實住宅政策及保障人民之基本居住權利，協助無

自有住宅或一定所得、財產基準以下之家庭或個人，及不易於民間

承租適居或可負擔住宅之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得透過政府、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之社會住宅，以解決其等居住問題，爰於一百零六年一

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為配合本法立法意旨，並確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市民居住權利，復考量本市存有高房價課

題，故本市住宅政策運用係以租代售方式逐步發展本市住宅租賃市

場，除透過租金補貼以提升本市市民居住負擔能力外，並以多元供

給方式，積極增加可負擔住宅之存量，長期目標為達本市住宅存量5

％。目前市政府就公共住宅之數量，已規劃社會住宅2萬2,033戶

（包含市政府直接興建1萬7,449戶、都市更新分回4,584戶）、既有

公有住宅4,368戶，及民間資源社會住宅包租代管3,784戶，共計3萬

185戶（前開統計數據截至一百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占本市住

宅存量3.02%，尚未達長期目標，實有持續增加本市社會住宅之必

要。又為能儘速達成長期目標，可負擔住宅除由政府自行興辦之

外，亟須透過獎勵民間興辦，俾引入民間專業資源，進而創造最佳

效益。 

按本法於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時，考量經濟或社

會弱勢於民間租屋市場常有無法租賃適宜住宅情形，為鼓勵房屋所

有權人釋出住宅出租予弱勢族群，或委託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業者管

理其租賃住宅，爰就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應

繳納之地價稅及房屋稅，明定得適用較優惠之稅率或予以減免，並

就前開租稅優惠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授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自治條例定之，藉此提高民間房屋所有權人出租予經濟

或社會弱勢意願，市政府據此並參照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規定，於一百零七年十月十九日

制定公布「臺北市興辦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

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 

查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為配合一百十三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之

房屋稅條例，包含稅率調整等修正內容，於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修正公布，並自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其中，依本法第十

九條規定興辦之本市社會住宅，其房屋稅稅率原按修正前即一百十

年六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目之二規定，為百分之一點五，並依本自治條例現行條文第三條

規定，予以免徵或減免至其實質稅率同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適用

稅率即百分之一點二；然查部分政府及民間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規定興辦之本市社會住宅（下稱社

會住宅包租代管）所適用房屋稅稅率，依修正後即現行房屋稅徵收

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目之二及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與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住家用房屋戶數認定及申報擇定辦法第四

條第二款規定，為百分之二，倘按本自治條例現行減徵標準規定，

減徵後房屋稅之實質稅率高於市政府所預設比照公益出租人出租房

屋適用優惠稅率即百分之一點二之政策目標。為持續鼓勵政府及民

間興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並維持市政府既有政策目標，復為配合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赓續推動，另為避免日後

為配合房屋稅稅率調整，致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須反覆修正，及基

於明確定考量，參考新北市興辦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

惠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及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人出

租房屋優惠地價稅房屋稅自治條例之立法體例，爰修正本自治條例

所定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之房屋稅減免基準之規範方式，俾使減徵

後之實質房屋稅稅率同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適用之優惠稅率，並配

合本法及房屋稅條例相關修正內容，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二、法規替代方案 

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有關公益出租人出租房

屋之土地得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且相關租稅優惠之期

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次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

所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免，其減免之期限、範

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亦授權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定之。是母法即本法對於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土地所應課徵地價

稅，與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所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相關租稅優

惠事項，已透過法律位階明定僅限以自治條例定之。另考量無論係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土地之地價稅，抑或是興辦社會住宅之地價

稅或房屋稅相關租稅優惠事項，均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創設、剝奪

或限制，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故應以自治條例予

以規範。爰此，無法由民間自行處理或以另訂相關計畫輔導民間等

替代方式辦理，仍應循法制作業程序，以修正本自治條例方式處

理。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自治條例修正可能受影響對象包含部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

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及一般民眾，影響分析如下： 

（一）承前所述，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項

第四款規定興辦之本市社會住宅即社會住宅包租代管，部分

原適用房屋稅稅率為百分之一點五，按本自治條例現行條文

第三條規定，予以減徵至其實質稅率同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

住家用房屋之適用稅率即百分之一點二。惟為配合房屋稅徵

收自治條例之修正，將其所適用房屋稅稅率調整至百分之二

者，倘按本自治條例現行減徵標準規定減徵，減徵後房屋稅

之實質稅率為百分之一點六，高於市政府所預設比照公益出

租人出租房屋所適用優惠稅率之政策目標。考量該等社會住



宅包租代管具公益性質，且有助於增進民間住宅參與社會住

宅穩定性之目標，另為避免日後為配合房屋稅稅率調整，致

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須反覆修正，爰修正本自治條例是類社

會住宅房屋稅減徵額度，並改採明定減徵後房屋稅之實質稅

率為百分之一點二之方式。由於就適用結果而言，前開社會

住宅包租代管所應適用之房屋稅稅率，無論於本自治條例修

正前後，均為百分之一點二。是以，對於前開社會住宅包租

代管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之權益尚不生影響。 

（二）考量本自治條例之修正，仍延續鼓勵政府及民間興辦社會住

宅包租代管之政策，促使個人房東釋出住宅出租予弱勢族

群，或委託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業者管理其租賃住宅，以達提

升租屋品質及協助民眾於本市安居之目標，對於一般民眾之

權益仍有相當程度之保障。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成本分析： 

1.本自治條例本次修正係配合一百十三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之

房屋稅條例、一百十三年四月一日公告之全國單一自住房屋

現值一定金額基準與房屋稅差別稅率之級距、級距數及各級

距稅率基準、一百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訂定發布之房屋稅條

例第五條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住家用房屋戶數認定

及申報擇定辦法及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並

自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之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 

2.承前所述，由於原受前開房屋稅條例相關規定修正影響之社

會住宅包租代管，其所應適用之房屋稅稅率，無論於本自治

條例修正前後，均為百分之一點二，故無稅收損失。 

（二）機關執法成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整理確認符合本自治

條例規定減免地價稅或房屋稅者，定期製作減免地價稅、房

屋稅及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等租稅優惠之清冊予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以下簡稱稅捐處）。另由稅捐處辦理本自治條例所

定地價稅與房屋稅減免，及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相關稅捐

稽徵作業。 

（三）預期效益：對於市政府而言，可透過本自治條例之修正，在

有限資源下，藉由稅賦減免之誘因，促進住宅之釋出至租賃

市場，提高租屋市場供給，協助弱勢族群租屋，及擴大社會

住宅包租代管專業管理，增進租屋品質。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自治條例之修正草案業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臺北

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刊登市政府一百十三年第一百七

十一期公報進行預告，預告期間自一百十三年九月六日之次日起算

十四日止，預告期滿無人表示意見。 

 


